


莆田市第二实验小学2019年秋季
一年级新生招生方案

按照莆教〔2018〕94号《莆田市教育局关于做好2019年秋季荔城区和城厢区中心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结合我校的实际情况，拟订本方案。
一、招生计划
7个教学班，350人。
二、入学年龄
小学一年级新生入学年龄为2012年9月1日（含）后至2013年8月31日（含）前出生。
三、招生对象
（一）施教区
1.持有2018年8月31日（含）前龙桥社区房产证明且2018年12月31日(含)前入户龙桥社区的居民适龄子女。
2.户籍在2018年12月31日前迁入龙桥社区和兴安社区的莆田学院中区和北区的教师适龄子女。 
（二）政策照顾对象
符合《莆田市教育局关于做好2019年秋季荔城区和城厢区中心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中的政策照顾，由市教育局统筹安排的对象。
（三）外籍人士、华侨、港、澳、台同胞适龄儿童
1.父母为国内户籍的或委托国内监护人的，父母或国内监护人持有2018年8月31日（含）前龙桥社区房产证明且2018年12月31日(含)前入户龙桥社区的。
2.父母为外籍人士、华侨、港、澳、台同胞的，父母持有2018年8月31日（含）前龙桥社区房产证明的。
注：持有2018年9月1日（含）后龙桥社区房产证明且入户在龙桥社区的适龄儿童（须与其父母一方在同一户口本）,由城厢区教育局安排在城厢区兴安小学就读；施教区范围内的随迁子女安排在城厢区延寿小学就读；网上报名请报相关学校。
四、报名时间及方式
1.实名认证： 6月20日前。入学新生家长手机下载“莆田惠民宝”APP，并进行实名认证。
[bookmark: _GoBack]2.报名时间及方式：6月20日至7月15日。报名方式一：手机报名入口，打开"莆田惠民宝”APP，进入APP，点击“城市服务”栏目，选择相应学段报名；报名方式二：电脑报名入口，打开浏览器，访问“莆田市教育局”，莆田教育网首页正中位置的“2019年秋季莆田市中心城区义务教育阶段招生网上报名”栏目。
五、材料认证时间及方式
1.现场认证时间：7月16日、17日、23日。
上午8：30－11：30，下午3：00－5：30
2.认证方式：符合条件的就学对象在网上报名成功后，按照要求的认证时间到学校进行材料现场确认，并及时登录惠民宝查看审核进度情况，逾期后果自负。
3.需提供的材料：
（1）适龄儿童与户主父(母)持有片区内户籍和与户籍同一地址的房产证明，或者适龄儿童及父（母）与户主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持有片区内户籍（须在同一户口本）和与户籍同一地址的房产证明。
（2）适龄儿童户籍在片区内且户主是适龄儿童本人的（称“独立本”），在户籍同一地址其本人或父母有房产所有权证明，若房产证明所有者为其父或母的，须提供父子（女）或母子（女）关系证明。
（3）外籍人士、华侨、港、澳、台同胞适龄少年儿童须提供公安部门签发父母（监护人）与适龄少年儿童《临时住宿登记表》、护照或港澳通行证、台胞居留证件，及能证明子女学历的佐证材料（如成绩单等），其中委托国内监护人监护的（父母应为外籍人士、华侨、港、澳、台同胞，在中国大陆外工作生活，无法尽到监护责任），提供公证部门出具的委托书。
以上所需证明材料应提供原件和相应复印件2份。
六、招生领导小组成员
组  长：龚朱红
副组长：黄晓玲、黄睿君、陈振宇
成  员：唐金建、朱国章、庄俊敏、郑爱珠、崔玉兰、朱冰华、吴素青、卓少和、陈淑红
七、招生咨询电话
0594－2768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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